工矿产品购销合同

供方：启东市东盛化工机械厂 

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 产品名称、商标、型号、数量、金额、供货时间及数量
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计量

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金额（元）
	订货要求

	
	
	
	
	
	
	①物料接触部分材质为不锈钢304

	
	
	
	
	
	
	②首付30%合同生效后    个工作日内交货

	
	
	
	
	
	
	③提供合格证，说明书，装箱单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人民币（大写）
	


二、质量要求技术标准、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：按工厂制造标准执行。实行三包期限壹年。

三、交货地点：供方仓库：交货方式：1、送货；2、自提；3、代运。

四、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：华宇物流  到站：        运费由需方承担。

五、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：无
六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1、木箱包装。2、草绳塑料薄膜包装。包装物不回收。

七、验收标准、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：按第二条验收。方法：普检。异议期限：送货或代运的，货到后10天内；自提的，提货后10天内。

八、随机备品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：

九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现金、汇票、带款提货、电汇。付款期限：首付0000元，余款款到发货。
十、如需提从担保，另立合同担保书，作为本合同附件。

十一、违约责任：按《经济合同法》及《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》的有关条款处理。

十二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双方协商，协商不成时，向合同履行地所在地法院起诉。

十三、其它约定事项：收到电汇传真件之时，为合同生效之日。

	供     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启东市东盛化工机械厂
通讯地址：江苏省启东市建设中路618号
金恒花苑19号B座1502
委托代表人：陶裕兴

电话：（0513）83351692   83322352

传真：（0513）83101280

开户银行：启东工行城东分理处

帐号：1111628409100001131

邮政编码：226200

	需     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通讯地址： 

委托代表人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

帐号：

邮政编码：

国税号：


合同有效期限：201年月日 至 201年月日 

合同编号：2010


签订地点：   启  东


签订时间：2010年月日








